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关于印发“贺兰县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
十个严禁”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：

根据《关于组织责任督学进行“五项管理”督导的通知》

（国教督办函〔2019〕143 号）《自治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

公室关于组织对“五项管理”工作督导检查的通知》、《关于

开展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体质管理专项督导的通知》（银

教发〔2021〕64 号）《自治区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

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（宁

教基〔2018〕60 号）《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》（宁教基

〔2019〕14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，切实

减轻学生课外负担，营造良好教育环境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

制定《贺兰县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“十个严禁”》（详见附

件，以下简称“十个严禁”），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

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树人，发展素质教育，以促进中小

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落脚点，以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



制为着力点，努力构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，

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，形

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广泛宣传。各校外培训机构要在培训机构显著位置

公示“十个严禁”，规格为长 80CM*宽 60CM；各中小学、幼儿

园要通过家长会、校讯通、家长微信群等方式，广泛宣传“十

个严禁”，形成政府、学校、社会共同监督局面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。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“十个严禁”

要求规范开展教育教学行为，监督举报无证、违规校外培训机

构，全力维护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。

（三）加强管理。民办教育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

监督县域内校外培训机构公示、落实“十个严禁”情况，发现

公示、落实不到位情况及时上报教育体育局；教育体育局综合

办要加强查处力度，确保公示、落实到位，对未按要求落实的

培训机构下发整改通知书，限期整改，未按期整改的责令停业

整顿，直至吊销办学许可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

要积极举报无证或办学不规范的校外培训机构，揭发检举在职

教师参与校外培训机构活动的违规行为，有效治理行业乱点、

乱象，促使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

与所有任课教师签定责任书，坚决禁止教师课上不讲课后讲，

特别是在学生当中推荐校外培训机构的恶劣行径，彻底杜绝教

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的现象，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力度，



加强监管，制定惩治措施，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的教师严肃

处理。

（四）积极引导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对参与校外培训学

生进行统计，全面掌握参与校外培训学生人数、参与科目、培

训时长等，积极引导确需参与培训的学生和家长，通过现场查

看证照、办学环境、课程备案、师资水平、收退费制度等情况

了解管理是否规范，验明是否取得合法办学资质等方式理性选

择校外培训机构。为切实减轻学生课外负担，引导家长充分考

虑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需要，不要盲目攀比，合理安排学生培训

课程。呼吁广大参培学生家长积极举报违反“十个严禁”的校

外培训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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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贺兰县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“十个严禁”
1.严禁无证无照办学或租借办学许可证开展培训活动；

2.严禁校外培训机构举办、受托举办或变相举办与中小学

入学或升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、竞赛、排位赛、分班测试等；

3.严禁以名师、名校进行招生宣传、承诺保过、张贴应试

成绩和学生考取学校相关消息，或以各种形式和名目到中小学

校内进行招生宣传或者在学校周边发放招生广告，或在未经当

事人同意或者请求的情况下，向其住宅、交通工具等发送招生

广告或者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招生广告；

4.严禁开展“超纲教学”、“提前教学”和“强化应试”

培训；

5.严禁在中小学教学时间段内开展培训活动，培训结束时

间不得晚于 20:30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布置作业；

6.严禁在公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，一次性

收取费用时间跨度不得超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；

7.严禁以学前班、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；

8.严禁在职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，或为校外培训机构

介绍生源、提供相关信息；

9.严禁超审批范围开展教育教学活动；

10.严禁社会培训机构以“国学班”“读经班”“私塾”等

形式替代义务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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